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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川丰裕粮油发展有限责任公司
食材原材料验收标准

1.五花肉：无带边角料，最少不低于五层，肉色光亮；
2.剁刀肉：无骨头，下腩无边角料，肉色光亮；
3.排骨：肋排，肉色光亮，不带油，不带扁担精肉；
4.猪手：皮色白亮，无毛；
5.家禽类：皮色光亮、油光，无毛，不打水；
6.肥肉：无杂肉，厚度不少于五公分；
7.猪肝：表面光亮，酱红色；
8.猪肚：表面光亮，里面无杂物，少带油；
9.鱼类：鱼鳞光亮，眼目鲜亮，食用无泥巴及煤油等异味；
10.叶子类蔬菜：无黄叶，无杂碎，干爽无水，无麻点，嫩、鲜绿，无农药残留；
11.根茎类蔬菜：不带梗叶，无泥沙，无水，嫩、鲜，无农药残留；
12.海鲜类：大小达标，肉质肥厚，无泥沙，无病无伤残；
13.干货验收标准：包装完好，品质优等，货品新鲜；
14.调味品验收标准：保质期新鲜，无假冒伪劣产品；
15.水果验收标准：大小均匀，优等品，货品新鲜；
